



『福建省例』（臺灣文獻叢刊第199種） 刑法例下/條款狀式刊入省例
　　一件。遵札議覆事。本年十一月初三日初三日，奉護巡撫部院姚憲札：照得閩省民情刁悍，訟獄繁多，皆由訟棍教唆，以致捏情混控。或雀角微嫌，架捏大題；或砌款妄告，羅織多人；或因爭毆而混稱兇殺；或遇命盜而牽控無辜。田土未明，動稱糾黨搶割；山場互控，輒指毀墳滅屍。或畏罪而使婦女出頭；或避審而飾情越訴。甚至審結之案，冀圖翻異批駁之詞，改情復控，惟圖倖准一時，不知坐誣嚴例。總緣無賴訟師，倚恃刀筆，逞其刁唆之能，遂其詐騙之計。卒之兩造受累，而訟師逍遙事外，實堪痛恨。
    本院欽承恩命，護理撫篆，檢查歷年批發之案，延擱不結者塵牘山積。吏玩民刁，廢弛已極。今本院整頓地方，將清塵積之案，必先杜刁告之風。除持頒狀式告示，通飭各屬曉諭外，合行札議。札到該司，立即會同臬司將發來條示，應否刊入省例通行之處，即日妥議具覆。至呈狀每張用戳並紙張飯食，應准受錢若干，以免勒詐之處，一並議覆毋違等因。
　　計發條款告示一道，內開：為頒發狀式以遏刁訟事。古者以金矢聽辭，皆懸式於象魏。不者，有誅惡無情也。閩省民多好訟，皆出一班訟棍遇事教唆，各屬代書貪錢兜攬，遂至積習相沿，成為風氣。本部院前在道府任內，每逢放告之期，批閱呈狀，非密行細字，即累幅粘單，或混加不美之名，各攻奸諱言之隱。文致被罪，幾於罄竹難窮。膚愬己冤，竟似覆盆莫白。告一事而牽列數事，告一人而羅織多人。此等喪心昧良之徒，大為風俗人心之害。現在密訪嚴拏，俟獲到案，即行從重辦理，決不稍為姑息。本部院志在禁遏刁風，先頒簡明狀式。經云：易則易知簡則易從。凡愚夫愚婦略知文義，即能照式書寫，代書無從多索銀錢，訟棍難以巧施伎倆，於民甚便。飭大小各衙門一體責令官代書照式填寫。倘敢不遵，即行枷責斥革外，合亟出示通諭。為此示仰闔省軍民人等知悉：爾等不拘在何衙門投遞呈詞，必須遵後開狀式書寫，狀人姓名填入，不許妄告一人，不許捏告一事，違者所告俱不准理，仍拏混寫呈狀人查究。本部院言出法隨，各宜凜遵，無忽！特示。
　　　　計開狀式

　　　告驗傷保辜式(不許多報一傷，違者看明重究。路遠告辜，不得過五日)
　　　某府州縣某人為毆傷事。有某(父、母、伯、叔、兄、弟、妻、子)年若干歲，某年月日，某刻，與某人為某事(多不許過二十字)相爭，被其執拏(磚石、金刃、他物，或用拳腳)將某(父、母、伯、叔、兄、弟、妻、子)打傷某處(青、紅)色共有幾傷，某人見證。為此扶到官，伏乞驗看，或傷重不起，伏乞往驗候取保辜。上告。

　　　告人命驗屍式
　　　某府某州縣某里某人為人命事。某年月日，有某(父、母、伯、叔、兄、弟、妻、子)被某人毆打重傷(傷痕前已報驗，取有辜限醫治不痊)，至某日某刻因傷身死，乞驗屍究抵。上告。(其有登時打死者，將傷張填入，不許增減。)

　　　告盜情式(不許混開，違者究出以誣告良善論)
　　　某府某州縣某里某人為盜情事。某年某月日某刻，有不知姓名或(強、竊)盜約有幾人，(或剜透牆房暗偷，或各持器械火亮打開門窗嚇集，或在洋面乘危搶奪，或肆行劫掠，有無執持金刃火器等項傷斃人命)盜去某物若干件(係甚花樣，有何記號)。銀錢若干數(整錠、散碎、或人口俱驚散或輪姦某婦女)。保鄰人等(俱來、不來)救護(或追趕不前或不知去向)。伏乞勘驗拏究。上告。

　　　告姦情式
　　　某府某州縣某里某人為姦情事。某(妻、姐、媳、妹)某氏，年若干歲，被某人(或誘姦拐逃，或強姦不從，現有某處傷痕，或強姦已成，現有扯破何衣，奪下何物，何人聞喊知證，或羞奮自盡死)某人知證。伏乞拏究。上告。

　　　告田宅式(賣過十年者不准)
　　　某府某州縣某里某人為田宅事。某年月日，同中某某買到某人(田、宅)若干(頃、畝、間數)，價錢若干，(已、未)經過割承糧。今被某人侵佔(田、宅)若干。地保、田鄰某人知證。伏乞斷追。上告。

　　　告婚姻式(指腹割襟者不准)
　　　某府某州縣某里某人為婚姻事。某年月日，憑某人用財禮若干，聘定某人第幾女為(妻、媳)，有婚帖為據。詎某悔婚，不行知會，改(聘、嫁)與某人為(妻、媳)，(已、未)成婚。伏乞訊斷。上告。

　　　告財產式
　　　某府州縣某人為財產事。某(祖、父)某遺下(房幾所、地若干畝、資本銀若干兩、首飾衣物若干件)應該某與某(伯、叔、兄、弟)照支派均分，或(有、無)分單，今某某持強霸去(財產)若干。族長親友某人知證。伏乞訊斷上告。

　　　告錢債式
　　　某府州縣某人為錢債事。某人於某年月日借去(銀若干兩、粟若干石)，言定加幾出利，有中見某人並借約為據。詎某延至幾年，本利分文不還，或止還(本、利)若干，尚欠(本、利)若干。屢討不還，伏乞訊追。上告。

　　　告土豪準折式
　　　某府州縣某人為土豪準折事。某年月日，有某缺(用、食)，向某人借(銀若干兩、粟若干石)，取利過本，因窮苦無償，竟將某(妻、妾、子、女、房屋、牲畜)強行準折。某人知證。伏乞訊究。上告。

　　　告開場局賭式(輸銀自告者不准)
　　　某府州縣某人為開場局賭事。某年月日，有(弟、姪、子、孫)某被某人在某人家開場誘合同賭，被某嬴(錢、銀、物)若干。甚至勒寫借約，逼賣房地償還。某人見證。現獲賭具某物為據。伏乞訊究。上告。

　　　告欺凌孤寡式
　　　某府州縣某人為凌奪事。某氏於某年月日喪夫，(有、無)子女，遺下(房若干、地若干、牲畜若干、糧食若干、衣物若干)矢志守節，被某(伯、叔、兄、弟)凌奪，將氏暗許某人，強來逼嫁。某人知證。伏乞訊究。上告。

　　　告書差索詐式
　　　某府州縣某人為書差索詐事。某年月日，某人指稱何衙門書役，捏以某事，將某妄拏，在於某處私行拷打，索詐去財物若干。某人見證。如虛願甘坐誣。上告。

　　　告詭隱錢糧式(審實有賞，虛者治罪)
　　　某府州縣某人為詭隱錢糧事。某里某人將自己(民地欺隱、軍地詭寄)若干(減折額糧、躲避差徭)。有鄉保，地鄰某人或(黃、審)冊可證。上告。

　　　告恃衿抗糧式
　　　某府州縣某人為恃衿抗糧事。某人現有田地若干頃畝，應納(銀、糧)若干，倚恃紳衿，抗不完納，致某(受比、賠累)。乞准拘究。上告。

　　　告代納侵欺式
　　　某府州縣某人為侵欺事。某年月日，被(里庫吏、鄉保、倉書、包戶)某人將某應納(銀、糧)包攬代納，憑某人見證。詎被侵欺，未曾代納，致被追呼。伏乞究追。上告。

　　　告貪污詐贓式
　　　某府州縣某人為貪污詐贓事。某年月日，被某(官吏)某人，為何緣故(不得過二十字)將某逼索得(銀、物)若干，某人過付可審。如虛願甘坐誣。上告。

　　　告草菅故勘式
　　　某府州縣某人為故勘無辜事。某年月日，被某官(挾讎妄聽)將某無故拘拏(監禁、拷打)身死。某人見證。如虛願甘坐誣。上告。

　　　告重徵錢糧式(無串票者不准)
　　　某府州縣某人為重徵錢糧事。某戶名下應納(銀、糧)若干，業於某年月日如數交納，掣有串票為據。今某書役又復提票重徵，某人見證。合將原納串票呈驗，如虛坐誣。上告。

　　　首狀式(審實分別獎賞，虛得照所告加等坐誣)
　　　某府州縣某人為據實首告事。今有某處某人(或窩娼賭、或窩竊盜，或邪教不法等事)，夥黨某某，共有若干人，某係近鄰，獲有何物證據，於某年月日曾經投知地保某人不理，恐日後事發干連，合將查獲實據投首，並出具如虛坐誣甘結存案。上告。

　　　訴狀式(無證見者不准)
　　　某府州縣某里某人為辯冤事。某平日作生理，原因某事(不得過二十字)與某人有讎，某人知證。某日某實在某處何幹，某人見證。今被某妄告攀誣同(毆、姦、賭、盜)等事，乞賜查訊，庶免冤枉。

　　　　－－上訴以上二十條，其有不能盡列者俱倣此。

等因，奉此。本司等會查得閩省民情剽悍，刁訟成風，往往砌款妄告，羅織多人。惟思倖准一時，不顧水落石出。總由輕聽訟師唆哄，遂得逞其刀筆，以遂詐騙之計。愚民墜其術中，甚至親戚為仇。荒時失業，恬不知悟。而其實不過睚□微隙，皆是此等不法訟師暗中播弄，顛倒是非，誠如憲札指飭，種種滋害良善，殊堪痛恨！今蒙憲臺清釐積案，特頒條示曉諭，俾閭閻小民，略知文義者，即堪照式書寫，可不必求情訟師，則奸民雖有咬使惑民之術，亦無所用其伎倆。其為禁遏刁風，有裨於風俗人心，實屬無微不至。自應亟刊省例，通行大小衙門，一體責令官代書照式遵循，永為定法。至填寫呈狀，代書用戳，其應需紙張，筆墨、飯食一項，在所不免。伏思院、司、道、廳、衙門呈詞簡少，應請每張填寫用戳，酌定准收紙張、筆墨、飯食錢二十四文，以資奉公。至府、州、縣衙門，民間每有小釁微嫌，搆詞興訟者多，應請每張用戳代書，准受紙張、飯食錢十六文，以杜勒索。倘敢不遵，即行嚴拏，從重究處。仍請通飭各屬，一體認真辦理，總期仰副憲臺卹屬愛民之至意。是否允洽，理合會議詳覆，伏候憲臺鑒核示遵等由。
　　奉護巡撫部院姚批：如詳刊入省例，通行各屬遵照。至代書填寫呈狀用戳，並需用紙張、筆墨、飯食等項，院、司、道准其受錢三十文，其府、州、廳、縣准受錢二十文，毋許額外多索，如違究處。餘已悉。仍將狀式、告示，先行抄錄式樣送核後再行刊刷分發。此繳。

　　本院現用狀式：
　　一、以赦前事控告，除不准外，定行重究。
　　一、紳衿、婦女及老幼，殘疾無抱告者不准。
　　一、命盜案不開起事年月日期，命案不開正傷，盜案不開失單，受贓不開證據者，不准。
　　一、以自盡假命捏情控告者提究代書，並將誣告人反坐。
　　一、州縣已經受理，不候審斷及審斷後未赴府道及兩司衙門控理，遽行越控者不准。
　　一、不候放告日期，輒敢攔輿混遞紅呈者，除不准外，定即拏究，並將做狀人嚴行究處。
　　一、不將廳、州、縣批語、判語並府、道、兩司批案抄錄粘呈及不全錄本衙門節次批示者不准。
　　一、凡粘呈案卷，均須聲明係何衙門、何書吏抄給，以防假捏，以備□質，違者不准。
　　一、以舊事翻新，希圖聳聽，及捏無影之事，駕題誣告者，查出除究處代書外，將誣告人加等治罪。
　　一、戶婚田土細事越控者，照越訴律治罪。
　　一、詞內牽告婦女及羅織多人者不准。
　　一、無代書做狀人姓名，又不註明府、縣地方及歇家住處者不准。
　　一、不遵頒發狀及雙行密寫，無副狀者不准。
　　一、齊民及胥役人等，並非老弱殘疾，輒令抱告投呈者，除不准外，將告狀人及抱告究處。


『福建省例』（臺灣文獻叢刊第199種） /田宅例(九案)/頒發契式開後
　　　立典契某人云云(聽憑民間俗例開寫)，今將祖傳或自置某縣某都某圖民(屯)田幾號土名某某等處，共計幾畝幾分，年載租穀米若干，應納錢糧若干，本色米若干，託中典與某姓某名處為業，得價銀若干兩(何戥何色或係紋廣)。其銀即日全數收明。其田聽憑典主對佃收租管業，推收入戶，完納糧色。此田面約幾年為限。限滿之日，聽某備照契載銀兩贖回，某處不得以糧經過割等詞掯留。如無銀取贖，仍聽某處管業云云(聽憑民間俗例開寫)。今欲有憑，邀同中見人等當場寫立合同上下典契一樣各一紙，典主執上契，原主收下契，各執一紙為照。

　　　　計開田地四至。
　　　　此上契買主某人收執存照。             中見某人
　　　　乾隆某年某月　　日                 立典契某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知契某人


　　　立典契某人云云(聽憑民間俗例開寫)，今將祖傳或自置某縣某都某圖民(屯)田幾號土名某某等處，共計幾畝幾分，年載租米穀若干，應納錢糧若干，本色米若干，託中典與某姓某名處為業，得價銀若干兩(何戥何色或係紋廣)。其銀即日全數收明。其田聽憑典主對佃收租管業，推收入戶，完納糧色。此田面約幾年為限。限滿之日，聽某備照契載銀兩贖回，某處不得以糧經過割等詞掯留。如無銀取贖，仍聽某處管業云云(聽憑民間俗例開寫)。今欲有憑，邀同中見人等當場寫立合同上下典契一樣各一紙，典主執上契，原主執下契，各執一紙為照。

　　　　計開田地四至。
　　　　此下契原主某人收執存照。               中見某人
　　　　乾隆某年某月　　日                   立典契某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知契某人


　　　立賣斷契某人云云(聽憑民間俗例開寫)，今將某縣某都某圖民(屯)田幾號土名某某等處，共計幾畝幾分，年載租米穀若干，應納錢糧銀若干，本色米若干，託中賣與某姓某名處為業。得銀價若干兩(何戥何色或係紋廣)。其銀即日全數收明。其田聽憑買主對佃收租，推收入戶，完納糧色，永遠管業。某等不得別生枝節，言找言贖。一切老契典契盡歸買主收執云云(聽憑民間俗例開寫)。今欲有憑，邀同中見人等當場寫立賣斷契一紙為照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見某人
　　　　乾隆某年某月　　日            立賣斷契某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知契某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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